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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小额贷款公司设立、变更和退出批准

申请单位在区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交需要办理的手续材料，并在

政府网站上公示；

公示期结束后，依据相关文件要求，对上报材料进行受理；

提出受理意见，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呈报请示；

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，申请单位负责向本部门进行备案。



二、融资担保公司的设立与变更审批

申请单位在区便民服务中心窗口提交需要办理的手续材料，并在

政府网站上公示；

公示期结束后，依据相关文件要求，对上报材料进行受理；

提出受理意见，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呈报请示；

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，申请单位负责向本部门进行备案。


